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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报告及摘要、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

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公司《2021年度报告》、《2021年度报告摘要》及《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经公司事后核查发现部分内容有误，现对公司《2021年度报

告》、《2021 年度报告摘要》及《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涉及的部分内容更正

如下：  

  

一、《2021 年度报告》 

 

1：“重要提示：一 ” 

原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更正为： 

本公司董事会及除董事姜之华先生外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董事姜之华先生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理由是：根据中国证监会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2 号<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和要求，作为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需

要全面了解和审核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我作为公司的董事，仔细阅读了该年度报告及附



属文件，尤其是公司年审会计师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其中无法表示意见的内容

主要为：1、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占用资金及违规对外担保，其金额巨大，且无法评估

其是否为准确数字及是否可回收； 2、公司存在大额诉讼及保全案件，无法判断其是否为准

确数字及对财报的影响；3、应收帐款金额巨大，无法判断其恰当性、是否可回收及对财报

的影响；4、审计范围严重受限；5、借款的准确性、完整性无法判断；6、期后事项对账务

报表的影响无法判断；7、存在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以上问题关乎公司生存及

合法运营，年审会计师穷尽方法也无法表示意见，本人更无法保证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2、“第五节 环境与社会责任；一、环境信息情况；(一) 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

布的重点排污单位的公司及其主要子公司的环保情况说明” 

原为：不适用 

更正为： 

1. 排污信息 

√适用 □不适用  

废水 生产废水 化学需氧量（COD）、氨氮 各生产车间废水收集后进公司废水处理

站，废水经调节池、厌氧池、好氧池、沉淀池、在线监控达标后排放到市政管网。设一个排

污口。 

废气 燃气锅炉排放 氮氧化物 低氮燃烧技术,设一个排污口。 

2. 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建设处理量 300T/D污水处理站一座，设一个废水排放口并装有在线监测。 

2、 燃气锅炉更换低氮燃烧器，设一个废气排放口并装有在线监测。 

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企业制定应急预案制度，有应急预案备案表 

5. 环境自行监测方案 

√适用 □不适用  

一、大气监测 

1、废气无组织排放监测 

监测点位：周界外 10 米范围内上风向设置 1个参照点，下风向设 3个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硫化氢、氨气、非甲烷总烃、颗粒物、臭气浓度（1次/半年） 

监测频次：3次/天，连续 2天，按照监测规范和数据有效性要求进行监测。 

2、废气有组织排放监测 

监测点位①：锅炉 2#排气筒出口 

监测因子：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1次/季） 

监测频次：3次/天，连续 2天 

同时，同步收集相关气象资料 

二、废水监测 

监测点位：综合废水排放口 

监测因子：PH、悬浮物、急性毒性、COD、BOD5、总氮、氨氮、总磷、总氰化物（2次/年） 

总有机碳、色度、动植物油（1次/年） 

监测频次：连续 2天，每天 3次 

6. 报告期内因环境问题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7. 其他应当公开的环境信息 

√适用 □不适用  

危险废物代码：900-047-49  产生环节：废水在线监测废液  处置量：0.462吨  处置：委

托有资质第三方处置 

 

3：“第六节 重要事项 一、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一)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

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①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承诺：解决同业竞争：  

原为：履行情况：是；如未能及时履行应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履行期内 

更正为：履行情况：否；如未能及时履行应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资产受限 

②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承诺：股份限售：  

原为：履行情况：是；如未能及时履行应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履行期内 

更正为：履行情况：否；如未能及时履行应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股权冻结 

③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承诺：盈利预测及补偿： 

原为：履行情况：是；如未能及时履行应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履行期内 

更正为：履行情况：否；如未能及时履行应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资产受限，暂无

补偿能力 

 



4：“第六节 重要事项 七、面临退市风险的情况 (一)导致退市风险警示的原因” 

原为：不适用 

更正为：因年报被审计机构出具无法表示意见，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5：“第六节 重要事项 七、面临退市风险的情况(二)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原为：不适用 

更正为： 

1、 积极与控股股东沟通，协商切实可行的资金占用归还事宜；2、加强持续经营能力，提

升盈利能力；3、加强应收账款管理，改善现金流状况；4、加强内控建设及合规运营 

 

6：“第六节 重要事项 十、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涉嫌违法违规、受到处罚及整改情况” 

原为：不适用 

更正为： 2021 年 12 月 10 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决定书（公文编号（2021）163 号） 

 

7、“第六节 重要事项 十一、报告期内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诚信状

况的说明” 

原为：不适用 

更正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现均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二、《2021 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一” 

原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更正为： 

董事姜之华先生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理由是：根据中国证监会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2 号<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和要求，作为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需



要全面了解和审核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我作为公司的董事，仔细阅读了该年度报告及附

属文件，尤其是公司年审会计师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其中无法表示意见的内容

主要为：1、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占用资金及违规对外担保，其金额巨大，且无法评估

其是否为准确数字及是否可回收； 2、公司存在大额诉讼及保全案件，无法判断其是否为准

确数字及对财报的影响；3、应收帐款金额巨大，无法判断其恰当性、是否可回收及对财报

的影响；4、审计范围严重受限；5、借款的准确性、完整性无法判断；6、期后事项对账务

报表的影响无法判断；7、存在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以上问题关乎公司生存及

合法运营，年审会计师穷尽方法也无法表示意见，本人更无法保证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2：“第三节 重要事项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

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原为:不适用 

更正为:因年报被审计机构出具无法表示意见，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三、《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 

 

1:“重要提示” 

原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更正为： 

本公司董事会及除董事姜之华先生外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董事姜之华先生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理由是：根据中国证监会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2 号<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和要求，作为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需

要全面了解和审核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我作为公司的董事，仔细阅读了该年度报告及附

属文件，尤其是公司年审会计师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其中无法表示意见的内容

主要为：1、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占用资金及违规对外担保，其金额巨大，且无法评估

其是否为准确数字及是否可回收；2、公司存在大额诉讼及保全案件，无法判断其是否为准



确数字及对财报的影响；3、应收帐款金额巨大，无法判断其恰当性、是否可回收及对财报

的影响；4、审计范围严重受限；5、借款的准确性、完整性无法判断；6、期后事项对账务

报表的影响无法判断；7、存在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以上问题关乎公司生存及

合法运营，年审会计师穷尽方法也无法表示意见，本人更无法保证在此基础上出具的今年一

季度报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公司根据上述等更正内容修订了《2021 年度报告》、《2021 年度报告摘要》

及《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更正后的文件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定期报告相关信息请参照修订版本，敬请投资者查阅。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月 1日 


